　　Anthropomorphism 擬人說 或作「神人同形論」。是指以描寫人的詞彙和方法，來描寫神（God{\LinkToBook:TopicID=509,Name=God}）之本性、行動及感情；更確切地應叫做「神人同感同欲說」（anthropopathism）。神是看不見的、無限的，也是無體的；我們若要述說神任何一方面，就不得不以人之特性來用於神身上，不然的話，神的知識就不能宣之於言，也就不能傳遞和保留了。
　　聖經中滿是這樣的例子。雖然神沒有身體，舊約卻說祂的行動是由祂「大能的膀臂」行出來（出十五16）；雖然神沒有性別，我們卻常以男性詞彙來說祂（父、牧者、王），偶爾也用女性屬詞（母親）。除了膀臂外，神也被描寫成有臉龐（詩二十七8）、手（詩十12，八十八5）、手指（申九10）及背（出三十三23）。神說話、行走、笑、哭；祂也嫉妒、改變、忿怒及關懷。
　　擬人法是一種詩象符號，或簡單地說，是用來描述神的比喻。沒有這些比喻，我們就無法談論神了。聖經用擬人法的言語來述說神，是俯就我們有限的能力，幫助我們明白神的本性及法則。
　　假如我們按字面意義來解釋擬人法言語，就是因詞害義了；譬如說，以為看不見的創造者也有一個身體〔第四及五世紀的奧德派（Audians）就是這樣〕。從另一個角度而言，假如我們拒絕擬人法，就很容易陷入懷疑主義和不可知論（Agnostic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12,Name=Agnosticism}），因為我們根本無從談論神。另外一個錯誤的思想，是以為聖經擬人法只是代表初民的宗教，或聖經宗教是人按自己的形像來描述神（如費爾巴哈，Feuerbach{\LinkToBook:TopicID=459,Name=Feuerbach, Ludwig Andreas}）。
　　聖經的擬人法是有神的准許的，它不單大量使用這樣的語言來作啟示的媒介，也指出使用這些媒介的限制（賽四十18，五十七15；約一8）。再者，聖經指出人是按神的形像（Image of God{\LinkToBook:TopicID=609,Name=Image of God}）而造（參人類學，Anthrop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136,Name=Anthropology}），而神也是在耶穌基督內取了人的形像，這些都是支持擬人法的例證。
　　另參（內文及參考書目）︰

俯就論（Accommod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4,Name=Accommodation 俯就論}）；

類比法（Ana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124,Name=Analogy 類比法}）；

宗教語言（Religious Language{\LinkToBook:TopicID=1007,Name=Religious Language 宗教語言}）。
　　T.L.
　　
　　
